合规使用因公证照承诺书
根据《集团公司因公出国管理办法》(中国石油国际〔2024〕249号)及《东方公司因公出国管理办法》规定，为加强国际业务因公证照管理及使用依法合规，本人郑重承诺：
1、 因公出国使用由国际部统一办理的因公证照。
2、 严禁使用因私证照或从其他渠道办理的因公证照执行因公出国任务。
3、 严禁使用因公证照办理私人事务。
4、 在携带和使用因公证照过程中，保持因公证照清洁和完整，严禁涂改、污损、去除护照地址标签，严禁转借他人。
5、 因公出国签证由国际部统一办理，严禁私自申办因公出国签证。
6、 若因故未能出境，自行程取消之日起，在5个工作日之内，交还护照至领取单位。
7、 回国后7 个工作日内归还因公证照至证照归口管理单位；若不能按时交还，说明原因并保证妥善保管因公证照，避免污、损及丢失。
8、 [bookmark: _GoBack]若违反上述承诺，本人自愿承担由此产生的一切不良后果，并承担法律责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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